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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教師之聘任，除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新聘教師，應先以聘任專案教師為原則（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另訂）。新聘編制內

專任教師應在各系所室中心教師員額編制內為之。 

各系所室中心有新聘教師（含專案教師）需求時，應提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並於擬聘學期四個月前（即擬聘學期為第一學期在 3月 31

日前，擬聘學期為第二學期在 9月 30 日前）簽報人力資源處提交「人力規劃小組」

評估通過後，始得進行聘任程序。 

「人力規劃小組」工作職掌為教師員額配置、教師人力運用及主動延攬海內外優秀

師資。小組應就擬聘教師是否符合校務發展所需師資予以評估。 

新聘教師時，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國科會及教育部相關網

站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第 三 條  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應具有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專案教師應具有聘任職級

之學位證書或教師證書；未具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須於聘期起三個月內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 

新聘教師須為品德優良、學養豐富、具服務熱誠，且對於擬聘單位之教學、研究及發

展確有助益者。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時，其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

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並有產學合作、應用型研究能力者始得列入考量。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期間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其採認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於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機構、私立機構、依法設立登記或立

案之法人或團體服務，並提出離職證明者。 

二、於產學合作機關（構）或產業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並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

證明者。 

三、於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領域相近之單位服務，並提出離職證明或具體成就證

明者。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採認由系所室中心及學院教評會依檢附之證明

審查認定符合規定後，提校教評會審議聘任。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之經驗。 



第 四 條  擬聘教師須檢附證件資料如下： 

一、擬新聘專任（專案）教師推薦書。 

二、所持有之各級教師證書。 

三、大專以上學歷證書。（專案教師職級以學位聘任者，該學位證書影本應經畢業學

校（國內）加蓋核與正本相符之章；持國外學位者，該學位證書應經駐外辦事處

驗證，並繳交修業期間之學校行事曆及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四、業界實務經驗離職證明文件，或產學合作計畫合約及其成果證明。 

五、修讀最高學位期間之成績單。 

六、與任教領域相關之證照。 

七、最近五年內之著作目錄。 

八、二封以上之推薦信（本校主動邀聘者得免附之）。 

九、外籍教師須另檢附其有效期間內之護照影本及居留證。  

第 五 條  本校新聘教師，分三級審查，初審由各系所室中心教評會辦理，複審由院教評會辦

理，決審由校教評會辦理。 

第 六 條  新聘教師之審查程序如下： 

一、各系所室中心應核對應徵相關證件資料是否備齊無誤。 

二、系所室中心教評會就應徵者之教學、研究、學術專長、品德及擬任課程等進行審

議(得以試教、面談或口試等方式進行)通過後，將教評會紀錄、擬新聘專任（專

案）教師推薦書送單位主管及院長簽註意見後，以簽呈方式併同應徵相關證件資

料送會人力資源處辦理相關之適任查詢。符合聘任資格者，經校長批閱後，提院、

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決審通過後，檢陳會議紀錄簽請校長核定後始得聘任。 

第 七 條  新聘教師，除特殊情況外，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為維護新聘教師權益，教師之

聘任宜於學期開始前聘定，並自學期開始之日（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及完成報

到手續。 

新聘教師接聘或簽定契約書後，未於應聘學期開始當月完成報到手續者，或學期開

始日之後始經校教評會通過聘任者，其起聘日期為實際到職之日期。 

新聘教師自實際到職日起支薪，依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辦理。 

第 八 條  新聘教師之聘期，依本校「教師服務辦法」規定，初聘聘期為一年。 

第 九 條  外籍教師之聘任，依教育部「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

理。 

第 十 條  新聘教師之資格審查，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及「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等相關規章辦理。 

第十一條  教師以博士學位送審助理教授資格，學校應將其博士論文送請校外學者專家作實質

審查，其審查方式及評審標準依本校「教師送審成就外審作業要點」辦理。 

第十二條  教師以碩士學位送審講師資格，應符合成績優良規定。 

前項成績優良之認定，由初審教評會就申請者送審前之教學或研究成果、修讀碩士

學位期間之成績予以評審，成績達七十分（含）以上者為成績優良，認定其具講師

資格，方得提送院、校教評會進行送審之審查程序。評審項目之權重由校教評會另

訂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應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